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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环境信息的补充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 8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东安动力 2018�年半年度报告》。现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等相关文件要求，对《东安动力 2018年半年度

报告》中的“第五节重要事项/十四、环境信息情况/（一）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公司

及其重要子公司的环保情况说明” ,自愿披露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环境信息如

下：

（一）属于环境保护部门公布的重点排污单位的公司及其重要子公司的环保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属于重点排污单位，环保情况信息如下：

1.排污信息

公司名称

主要污染物及特征污染物

的名称

排放

方式

排放口分布

情况

执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超标排放

情况

哈尔滨东安

汽车发动机

制造有限公

司

氮氧化物 有组织 车间口

《大 气 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GB16297-1996）表2

氮氧化物≤240mg/m3

无

非甲烷总烃 有组织 车间口

《大 气 污 染 物 综 合 排 放 标 准 》

（GB16297-1996）表2

非甲烷总烃≤150mg/m3

无

COD 有组织

4G1

排放口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二级标

准，COD≤150mg/L。

无

NH3-N 有组织

4G1

排放口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

4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二级标

准，氨氮≤25mg/L。

无

厂界噪声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工

（GB12348-2008）厂界外环境功能区类别

3，昼间≤65分贝，夜间≤55分贝

无

危险废物

外委

处置

贮存区

HB-2016-04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版

无

2018年半年度报告期间，公司各类污染物排放浓度均不高于上述标准，均达标排放；危险废物均外

委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单位处置。 化学需要量（COD）累计排放量，不超过总量要求。

2.防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废水处理：公司污水处理设施两套，即AT污水处理站、4G1污水处理站，有一个总排放口，所有废水

均处理达标后通过市政管网进入文昌污水处理站。

主要工艺采用：采用“破乳+絮凝+气浮+生化”的处理工艺，确保废水在车间排放口达标排放。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其他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情况

公司在建及已经建设完成的项目均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落实了环境保护“三同时” 工作，所

有项目经过了环境影响评价，并通过了环境报告设施竣工验收。

4.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公司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管理法律法规要求，建立了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制度，将文件下发至各有

关单位，并定期进行培训和演练，提高了公司员工处理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确保突发环境事件时，

能够快速、有效应对，最大限度降低对公众和环境的影响。

5.环境自行监测方案

公司污水处理站设置废水化验室，每天对排放废水中COD、PH值、悬浮物、氨氮等指标进行人工检

测，填写污水化验报告，报主管部门签字后达标排放。 同时，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公司各污染

物源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公司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均符合排放标准，所有污染物达标排放。

6.其他应当公开的环境信息

公司生产至今所有污染物排放都符合国家标准。

公司加强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根据2018年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定期组织开展危险废物转移和台账

的建立及完善工作，确保各类危险废物安全转移、处置。

除上述补充外，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其他内容未发生变化。 上述补充不会对公司 2018年半年

度报告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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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3月8日、2018年5

月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使用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及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 增加流动资金存款

收益率，在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保证公司运营资金需求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风险性低、具有

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短期理财产品或者结构性存款。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上述资金可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3月9日披露的 《海量数据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2）。

一、 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2018年5月23日，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购买了广发证券资产管理 （广

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资产管理” ）的资产管理计划产品，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

5月25日披露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25）。

该资产管理计划产品于2018年8月22日到期，公司取得理财收益人民币274,246.57元，

其中本金2,000万元继续用于购买广发资产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产品，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购买金额

现金管理开始

日期

现金管理终止日

期

期限

参考年化收益

率

广发资产管理

广发多添富3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2,000 2018/8/22 2018/11/28 98天 5.4%

注：此年化收益率仅为参考，具体以公司赎回当日年化收益率为准。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广发资产管理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可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风险性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销售的短期理财产品，总体风险可控。

2、公司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投资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或判断

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保障资金安全。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现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

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

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通过对暂时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有利于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进一步提升

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共计人

民币7,150万元（含本次）。

特此公告。

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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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3日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下

发的《关于对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18】241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问询函》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于标的资产行业信息

1.预案披露，标的资产科力远混合动力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CHS公司或标的公司）主要从事混

动系统总成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该技术门槛较高，与国外主要竞争对手相比仍有差距，其中以丰田THS�

代表的混动系统总成占据较大市场份额。 请补充披露：（1）标的资产所处混动系统行业整体技术发展路

径、市场规模、市场竞争情况；（2）标的资产所拥有的技术在混动系统总成行业中的地位和市场占有率，

以及与主要竞争对手的对比情况；（3）标的资产的核心技术及各核心技术的本土化率，与国外主要竞争

对手的具体技术差距。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2.预案披露， CHS公司掌握混动系统总成产品的核心技术，但产品主要零部件采购自外部第三方。

请补充披露：（1）标的资产核心零部件自产和外购的比例；（2）按照产品构成，分别披露所涉及的核心

零部件前五大供应商名称、采购金额、数量、占整体采购额的比例及占整体用量的比例；（3）明确公司是

否掌握核心零部件的工艺及技术，若否，请予以重大风险提示；（4）核心零部件目前整体行业生产及供

给情况，公司是否存在对供应商的严重依赖，如有，请予以重大风险提示。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3. 预案披露，CHS公司研发的混动系统总成即适用于普通混合动力车也适用于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且公司已经形成了四大平台。 请补充披露：（1）标的资产产品配套的主要车型、相关车型销量情况，说明

用于普通混合动力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销量情况，是否存在对单一客户依赖，如是，请予以重大风

险提示；（2）公司目前的产能、实际产量、产能利用率情况。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二、关于标的资产财务及估值

4.预案披露，CHS�公司2016年至2018�年6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0,108.29�万元、9,229.04万元、3,

424.56万元，逐年下滑；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9,490.70万元、5,448.39万元、-5,527.43万元，

波动较大，销售毛利率也逐年下滑，连续3�年营业利润及扣费后归母净利润为负。 请补充披露：（1）结合

标的资产所处行业特点和竞争情况、业务特点、下游客户需求、产能利用率、收入确认方法等因素，说明

其收入逐年下滑、净利润大幅波动的原因和合理性，并说明标的资产未来是否具备持续盈利能力；（2）

标的公司主要产品目前所处研发和生产阶段，如尚未实现批量生产，请说明预计量产时间和依据；（3）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资产质量、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5.预案披露，CHS报告期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净投资的状态，筹资活动现金流大量净流入。

请补充披露：（1）标的资产资金主要投向、投资目的、投资金额，以及取得的投资成果，并评估投资效益

情况；（2）报告期内标的资产融资来源、融资金额、财务费用、融资期限和未来具体偿付安排。 请财务顾

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6.预案披露， CHS�公司需要持续投入大量研发资源，积累专利技术，报告期内CHS公司无形资产

及开发支出占总资产的比例均较高。 请补充披露：（1）无形资产和研发支出的金额及占总资产的比重，

如有大幅变化请予以必要的分析；（2）核心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预估值（如有）、摊销政策、具体用途，

以及目前重要在研项目的目的、研发进展、研发投入金额、预计用途；（3）公司无形资产摊销和研发支出

资本化、费用化的具体会计政策。 请财务顾问和会计师发表意见。

7.预案披露，本次重组标的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及收益法进行了预估，并选取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

结果。 请补充披露：（1）资产基础法评估下评估具体情况，包括各项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评估价值、增

减值和增值率，说明资产增值的具体原因和合理性；（2）收益法下的评估结果、评估增值率、与资产基础

法相比预估值是否存在重大差异，若存在，请说明原因；（3）近期可比交易的估值情况。 请财务顾问和评

估师发表意见。

三、关于交易方案

8.预案披露，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向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集团）和上

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汽车）购买CHS公司36.97%的股权。 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CHS

公司87.99%的股权。 吉利集团锁定期为36个月，华普汽车锁定期为12个月。 请补充披露：（1）公司未收

购标的资产全部股份的原因及考虑，是否存在后续收购计划；（3）华普汽车限售期届满后是否存在减持

计划。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9.预案披露，报告期内CHS公司重点与吉利集团开展样车合作开发业务。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吉利

集团直接持有及通过华普汽车间接控制的上市公司股权比例合计为11.09%，超过5%，吉利集团将成为

上市公司的关联方。请补充披露：（1）CHS公司与吉利集团开展合作开发业务的内容、进展和业务规模；

（2）该部分业务是否存在形成大额新增关联交易的情形，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10.预案披露，交易对方吉利集团旗下有多家子公司从事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 请补

充披露相关子公司的业务构成，说明是否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请财务顾问发表

意见。

四、其他

11.据预案披露，交易完成后，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长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及昆明云

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仍合计持有CHS�公司12.01%股权。 请补充披露CHS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本次

交易相关方案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方是否已承诺放弃优先购买权。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在2018年8月30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并对预案作相应修改。 ”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将积极组织各方进行问询函回复工作。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要

求，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920

证券简称：世运电路 公告编号：

2018-041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

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2018年

第一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6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期限不超过12个

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约定存款或理财产品。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公司可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滚动使用投资额度。投资品种：为控制风险，投资品种为低风险、期限不超过12个月

的保本型约定或理财产品。 投资的产品必须符合：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

承诺；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不得质押。 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

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理专业理财机构、明确投资理财金额、期间、选择理财产品

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发表明确同意

意见。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与2018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世

运电路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8-018）。。

一、本次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到期收回的情况

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鹤山共和支行递交认购委托书，以闲置募集资

金人民币20,000.00万元认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产品代

码：CNYAQKFDZ01,产品起息日期2018年5月22日，产品到期日期2018年8月22日，预计年化收益率

3.7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5月24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8-028）。

上述理财产品于2018年8月22日本金收回，公司收回本金人民币20,000万元，2018年8月22日收到

存款收益人民币1,865,205.48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本次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情况

公司于2018年8月22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山共和支行签订《中银理财保本型 “随心

E”（定向）2017年第3期》 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9,000.00万元认购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山

共和支行理财产品，收益起算日2018年8月23日，收益到期日2018年10月25日，年化收益率3.4%。（扣除

理财产品费用后可获得的年化收益率）

三、理财产品的发行主体

公司已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山共和支行的基本情况、 信用等级及其履约能力进行了必

要的尽职调查，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鹤山共和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投资于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含一年）的保本型投资产品。

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公司财务部必须建立台账对短期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

务核算工作。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并定期对相关投资产品进行全面检查。

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在符合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度安排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期下，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开展。 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六、现金管理的总金额

截至公告日，公司总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44,000.00万元进行现金管理。

特此公告。

广东世运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8�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856

证券简称：中天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8-086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青岛中天能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中天能源” ）与上海新宝金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宝

金”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青岛中天能源以人民币30,000万元向上海新宝金整体转让其持有的青

岛中能通用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中能通用机械”或“标的公司” ）100%股权。

●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合作条款， 实施结果存在不确定

性。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为了优化产业结构，公司拟对低效资产进行处置、剥离，2018年8月22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中天

能源与上海新宝金签署了《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新宝来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关于青岛

中能通用机械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书》， 青岛中天能源将其持有的青岛中能通用机械100%股权出

售给上海新宝金，交易价格为30,000万元。

本次收购事项已经2018年8月1日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性文件的规定，此股权转让事项不构成公司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上海新宝金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宝山区富锦路1500号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04-09-03

5、法定代表人：包海荣

6、经营范围：车辆改装;集装箱、半挂车、钢制品、石油开采设备(除特种设备)生产(以上限分支机构经

营)、销售;商用车(九座以上)、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橡塑制品、五金交电、机电设备、汽车配件、化工原料

(除危险品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普通劳防用品批兼零;从事货

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物业管理;普通机械设备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青岛中能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青岛市黄岛区胶州湾西路377号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3、注册资本：14,139.52万元人民币

4、成立日期：2003-05-15

5、法定代表人：陈正钢

6、经营范围：从事下列压力容器设计:A1级高压容器;A2级第Ⅲ类低、中压容器;C2级汽车罐车、长

管拖车;C3级罐式集装箱;从事下列压力容器制造:A1级第三类压力容器(高压容器;限山东省青岛市黄

岛区胶州湾西路377号);A2级第三类压力容器 (限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胶州湾西路377号);C2级汽车罐

车(含低温绝热罐体;限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胶州湾西路377号);C2级长管拖车(限组装;限山东省青岛市

黄岛区胶州湾西路377号);C3级管束集装箱(限组装;仅限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红岛工业园雪驰路)。 制

造、销售:罐式集装箱;制造、安装:石油炼化设备、石油机械、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加气站设备(特种设备除

外);制造、加工、安装通用机械设备,货物进出口;经营其它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现有股东、出资及持股比例：

股东 出资（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139.52 货币 100%

8、近两年净利润：

2016年度、2017年度净利润分别为-1,426.12万元、-1,759.33万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及履约保证

1、本协议项下青岛中天能源转让、上海新宝金受让的股权为青岛中天能源合法持有标的公司全部

注册资本的100%股权，以及依照该股权股东应当享有的对标的公司的各项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未分配

利润及股东各项财产权、表决权、人事权、知情权以及其他权益。

2、自本协议所约定的标的公司股权变更工商登记完成之日，标的公司的股权比例将变更为：上海新

宝金持有标的公司100%股权。

（二）股权转让款、欠款、支付方式及相关税费

1、经双方协商后一致同意，本次交易总价为30,000万元，其中，青岛中天能源转让、上海新宝金受让

的标的股权转让款为14,000万元，上海新宝金代标的公司清偿青岛中天能源欠款16,000万元。

2、股权转让款支付、欠款及交易流程

双方确认，在2018年11月15日之前，上海新宝金向青岛中天能源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14,000万

元。 若上海新宝金未按本条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每逾期一日按交易总价金额万分之二向青岛中天能源

支付违约金。 若逾期超过30日，上海新宝金除支付逾期违约金以外，应向青岛中天能源一次性支付违约

金股权转让款的20%【2,800】万元。 若逾期超过60天，上海新宝金必须支付全部交易款30,000万元。

上海共博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上海新宝金整个协议履行的担保方， 保证上海新宝金履行合同项下的

付款等全部义务、及因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应承担的股权转让、欠款、违约金、责任等。 本担保未经青岛

中天能源同意不可撤销，担保方自愿承担连带付款义务。

（三）违约责任

1、如青岛中天能源未尽全面披露义务，对标的公司负债、对外担保等事项有遗漏、隐瞒等情形对上

海新宝金造成重大损失、或青岛中天能源违反本协议迟延履行义务、或违反陈述与保证（含附件)之内

容，则上海新宝金有权单独或合并主张协议约定的权利：解除合同、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经济损失。

2、如上海新宝金未按约定时限代标的公司向青岛中天能源清偿欠款的，每逾期一日按逾期金额万

分之二向青岛中天能源支付违约金；如逾期超过【60】日的，则青岛中天能源有权提出解除合同；青岛中

天能源提出解除合同的，向上海新宝金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解除合同通知书发出之日本协议解除，

上海新宝金除支付逾期违约金以外，应向青岛中天能源按总欠款的【10%】支付违约金，青岛中天能源

有权处理上海新宝金履约担保抵押物，但青岛中天能源应退回上海新宝金已经支付的欠款。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整体转让青岛中能通用机械有限公司100%股权，目的为处置公司低效制造业资产，优化公司

产业结构，此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本次将低效资产剥离，将有利于降低公司管理费用，盘活低效

存量资源，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

特此公告。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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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公司拟变更2018年度财务

会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公司原审计机构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已连续

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多年，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成果，切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考虑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和整体审计的需要，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拟更换公司年度

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拟聘任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用期限

一年。 审计费用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结合委托的工作量等情况,授权公司管理层与立信中联

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其年度审计报酬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 上述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公司已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事先沟通，征得了其理解和支持，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知悉本事项并确认无异议。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在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期间，勤勉、尽责、切

实履行了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公司对其多年来的辛勤工作和良好服务表示诚挚的感谢！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名称：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0796417077

营业场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6975号金融贸易中心南区1栋1门5017室-11

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

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承办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以及证券、期货业务资格，能

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

三、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原审计机构已提前跟公司董事会就终止2018�年度审计工作事项进行了沟通，双方协商同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事前与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和沟通， 并对相关

资质进行审查，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认为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符合上市公司的审计要求，向董事会

提议聘任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同意改聘任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更换2018�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相

关规定。

2、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业务执业资格，具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审计工作的要求。

3、公司更换2018�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4、本次更换事项是基于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不会影响公司财务报告审计质量，不会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的利益。

综上，同意公司聘任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

2018-091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份的部分股份， 数量为517,371,13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6.5741%；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8月28日（星期二）。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和股本变动情况

2015年7月23日，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原“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或“美年

健康”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江苏三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上海天亿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718号），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事宜获得核准。

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情况如下：

序号 登记/申请日期 名称 发行股数（股） 上市日期

1

2015年8月27日

上海天亿实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135,888,704

2015年8月28日

2 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3,752,825

3 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7,372,319

4

北京凯雷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84,574,589

5

北京世纪长河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77,349,497

6 天津大中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35,865,180

7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

34,120,275

8

上海和途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31,419,115

9 昆山高益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18,383,786

10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6,471,358

11

上海京瑞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6,044,371

12 重庆德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3,529,848

13

北京华新博融投资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

7,976,667

14

华金（天津）国际医药医疗

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6,577,433

15 湖南晟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176,759

16

北京信中利盈佳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4,973,754

17

苏州纪源源星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813,311

18

昆山分享股权投资企业（有

限合伙）

4,242,412

19 北京汇动融创投资有限公司 3,294,683

20

中卫成长（上海）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08,874

21

上海秉鸿嘉豪投资发展中心

（有限合伙）[1]

1,604,437

22

云南舜喜健康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1,317,709

23

北京天域医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208,586

24

河南秉鸿生物高新技术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802,218

25 徐可 24,707,037

26 朱玉华 23,910,921

27 高伟 20,648,750

28 余继业 18,942,062

29 胡波 17,648,808

30 付桂珍 13,726,132

31 俞熔 12,353,519

32 高艳 10,706,383

33 胡显光 7,412,111

34 温海彦 7,000,327

35 林琳 6,176,759

36 张雅军 4,941,407

37 叶莉 4,804,146

38 赵奇 4,117,839

39 赵泽伟 2,887,986

40 陈向东 2,567,100

41 秦阳 2,470,704

42 岳仍丽 2,291,989

43 王织 2,264,812

44 魏宪书 2,058,920

45 张秀丽 2,058,920

46 俞昀 2,031,330

47 丁子 1,858,518

48 戚克栴 1,604,437

49 邹炎平 1,540,072

50 骞虹 1,405,556

51 陈冷穆 1,317,709

52 张俊斌 1,152,995

53 刘伊 1,029,460

54 孙彤 1,029,460

55 宋启军 947,103

56 周瑞山 923,769

57 杨然 905,925

58 何敏 886,708

59 马国庆 878,472

60 董玉国 823,568

61 和小东 823,568

62 李林 823,568

63 杨翠英 768,663

64 李斌 687,679

65 张建平 686,307

66 张瑞霞 686,307

67 张丽 658,854

68 周宝福 617,676

69 刘群新 617,676

70 张宁 617,676

71 李磊 549,045

72 余清 549,045

73 陈忠桥 549,045

74 卫东 516,103

75 陈萍 422,765

76 刘聚涛 421,392

77 崔岚 411,784

78 张胜江 411,784

79 滕娆 370,606

80 赵路 341,781

81 叶春英 315,701

82 吴宾 292,367

83 陈志超 274,523

84 刘相国 274,523

85 吕祖芹 274,523

86 张学富 263,542

87 朱桂芳 247,070

88 林锦盘 247,070

89 雷兴雨 247,070

90 相培恒 247,070

91 闫丽宣 237,462

92 段泽彪 220,991

93 罗彤 205,892

94 张宇 205,892

95 李翔 190,793

96 周雷 189,125

97 李若琳 164,714

98 许建兵 164,714

99 喻琰 164,714

100 李铁军 133,143

101 王景安 109,809

102 蒋京湘 82,357

103 邓小俊 57,650

小计 919,342,463 -

104

2015年9月22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665,778

2015年9月23日

10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66,111

10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765,411

107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66,111

108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32,889

109 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332,889

110 浙江浙商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99,701

小计 13,328,890 -

合计 932,671,353 -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278,070,000股变更为1,210,741,353股。

公司于2016年5月27日召开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2015年12月31日总

股本1,210,741,353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合计转增股本1,210,741,353股。 上述权益分

派已于2016年6月13日实施完毕。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1,210,741,353股增加至2,421,482,706股。

2017年9月28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维途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764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情况如下：

序号 登记/申请日期 名称 发行股数（股） 上市日期

1

2017年10月18日

上海维途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86,677,923

2017年10月25日2

上海天亿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59,383,728

3

北京东胜康业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

4,800,623

小计 150,862,274 -

4

2017年11月13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

17,376,490

2017年11月23日

5

鹏华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8,688,246

6 姚晓峰 2,896,081

小计 28,960,817 -

合计 179,823,091 -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2,421,482,706股变更为2,601,305,797股。

公司于2018年5月15日召开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2017年12月31日总股本

2,601,305,797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合计转增股本520,261,159股。 上述权益分派已于

2018年6月11日实施完毕。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2,601,305,797股增加至3,121,566,956股。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公司总股本为3,121,566,956股，其中限售股份为1,804,767,831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根据美年健康2015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及《上市公告

书》、2017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如

下：

承诺人姓名/名称 承诺内容

参与盈利预测补偿的收购人（具

体包括：俞熔、上海天亿实业控

股有限公司、上海天亿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中卫成长（上海）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北

京世纪长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徐可、张胜江、李林、林琳、温海

彦、高伟、崔岚、张宁、周宝福、孙

彤、赵路、岳仍丽、张丽）

1、本人/本企业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江苏三友非公开发行股份，自该等股份

登记至本人/本企业证券账户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6个月内如江苏三友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本企业持有江苏三

友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3、如《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前三个承诺年度累计预测净利润实现，则在上

述第1条和第2条所述的锁定期满后解锁股份数为本人/本企业认购江苏三友本次发行

股份数的60%。

4、依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后，剩余股份全部解锁；如未

解锁的股份数不足《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按照《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的约定执行。

5、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进行回购或无偿划转不受上述锁定期限制。

不参与盈利预测补偿的收购人

及部分其他股东（具体包括：上

海和途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天津大中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余

继业）

1、本人/本企业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江苏三友非公开发行股份，自该等股份

登记至本企业/本人证券账户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6个月内如江苏三友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企业/本人持有江苏三

友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2014年12月16日持有美年大健

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份且参与盈利预测补偿的发行

对象（具体包括：张瑞霞、吕祖

芹、周雷）

1、本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江苏三友非公开发行股份，若在2015年12月16

日之前登记至本人账户， 则该等股份自登记至本人证券账户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若该等股份在2015年12月16日之后登记至本人账户， 则该等股份自登记至本人证券

账户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6个月内如江苏三友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持有江苏三友股票的

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3、如本人根据上述第1条的锁定期最终确定为12个月，且《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

定的承诺年度第一年的预测净利润实现，则上述第1条和第2条所述之锁定期满后解锁

股份数为本人认购江苏三友本次发行股份数的10%。 如《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

前两个承诺年度累计预测净利润实现，则第三个承诺年度解锁股份数为本人认购江苏

三友本次发行股份数的20%；如《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前三个承诺年度累计预

测净利润实现，则第四个承诺年度解锁股份数为本人认购江苏三友本次发行股份数的

30%；

4、如本人根据上述第1条的锁定期最终确定为36个月，且《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

定的前三个承诺年度累计预测净利润实现，则上述第1条和第2条所述之锁定期满后解

锁股份数为本人认购江苏三友本次发行股份数的60%。

5、依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履行完毕补偿义务后，剩余股份全部解锁；如未

解锁的股份数不足《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的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按照《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的约定执行。

6、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进行回购或无偿划转不受上述锁定期限制。

2014年12月16日持有美年大健

康股份且不参与盈利预测补偿

的发行对象（具体包括：苏州纪

源源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北京信中利盈佳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嘉豪秉鸿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河南秉

鸿生物高新技术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赵泽伟、陈向东）

1、本人/本企业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江苏三友非公开发行股份，若在2015年

12月16日之前登记至本人/本企业账户，则该等股份自登记至本人/本企业证券账户之

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若该等股份在2015年12月16日之后登记至本人/本企业账户，

则该等股份自登记至本人/本企业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6个月内如江苏三友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本企业持有江苏三

友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2015年2月11日持有美年大健

康股份且不参与盈利预测补偿、

亦不属于实际控制人俞熔之一

致行动人的发行对象 （具体包

括：上海京瑞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胡

波、戚克栴和叶莉）

1、本人/本企业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认购的江苏三友非公开发行股份，若在2016年2

月11之前登记至本人/本企业账户，则该等股份自登记至本人/本企业证券账户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若该等股份在2016年2月11之后登记至本人/本企业账户，则该等股

份自登记至本人/本企业证券账户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6个月内如江苏三友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本人/本企业持有江苏三

友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俞熔、上海天亿实业控股有限公

司、 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和途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中卫成长（上海）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公司2017年收购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暨重大资产重组时承诺：根据《证

券法》 第九十八条规定，“在上市公司收购中， 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的上市公司的股

票，在收购行为完成后的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十四

条规定，“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份，在收购完成后12个月

内不得转让。收购人在被收购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

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12个月的限制，但应当遵守本办法第六章的规定。 ”

根据上述规定，承诺如下：“本人/本企业/本公司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美年大健康

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及上海维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认购的美年健康股份登

记至其证券账户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俞熔

俞熔先生在2016年12月9日至2018年1月3日期间增持公司股票，并承诺：在增持期间

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

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等行为，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计划增持。

2、除上述锁定期承诺外，俞熔、徐可、余继业、温海彦、李林、张胜江、崔岚、林琳等人作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进一步承诺如下：

（1）本人将根据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并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中关于本人转让所持公司股份的限制性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在相应期间锁

定本人持有的全部或者部分公司股份。

（2）本人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

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若将所持有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

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条件的各股东均严格履行承诺。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条件的股

东对公司不存在其他承诺。

4、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条件的股东非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条件的股东

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对其提供担保。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期2018年8月28日（星期二）。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517,371,13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6.5741%。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共30名，其中徐可、林琳等股东参与了美年大健康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及

2018年度四年的业绩承诺。 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如约定的前三个承诺年度累计预测净利润实现，

则在锁定期满后可解禁认购股份总数的60%，剩余40%在完成2018年业绩承诺后解禁。 因2015年度、2016年度及2017年

度业绩承诺已经完成，故本次申请解除其所持有的60%股份。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认购股份总数

（股）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

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股

数（股）

1

苏州纪源源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1,551,946 11,551,946 100.00% 11,551,946

2

北京信中利盈佳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1,937,010 11,937,010 100.00% 11,937,010

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嘉豪秉鸿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850,649 3,850,649 100.00% 3,850,649

4

河南秉鸿生物高新技术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1,925,323 1,925,323 100.00% 1,925,323

5 上海京瑞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8,506,490 38,506,490 100.00% 38,506,490

6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39,531,259 39,531,259 100.00% 39,531,259

7 赵泽伟 6,931,166 6,931,166 100.00% 6,931,166

8 陈向东 6,161,040 6,161,040 100.00% 6,161,040

9 胡波 42,357,139 42,357,139 100.00% 42,357,139

10 叶莉 11,529,950 11,529,950 100.00% 11,529,950

11 戚克栴 3,850,649 3,850,649 100.00% 3,850,649

12 天津大中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86,076,432 86,076,432 100.00% 86,076,432

13 余继业 45,460,949 45,460,949 100.00% 45,460,949

14 北京世纪长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85,638,793 185,638,793 60.00% 111,383,275

15 高伟 49,557,000 49,557,000 60.00% 29,734,200

16 徐可 59,296,889 59,296,889 60.00% 35,578,133

17 温海彦 16,800,785 16,810,535 60.00% 10,080,471

18 林琳 14,824,222 14,824,222 60.00% 8,894,533

19 李林 1,976,563 1,976,563 60.00% 1,185,937

20 崔岚 988,282 1,001,782 60.00% 592,969

21 张胜江 988,282 988,282 60.00% 592,969

22 岳仍丽 5,500,774 5,500,774 60.00% 3,300,464

23 赵路 820,274 820,274 60.00% 492,164

24 孙彤 2,470,704 2,470,704 60.00% 1,482,422

25 张丽 1,581,250 1,581,250 60.00% 948,750

26 张宁 1,482,422 1,482,422 60.00% 889,453

27 周宝福 1,482,422 1,482,422 60.00% 889,453

28 张瑞霞 1,647,137 1,647,137 60.00% 988,282

29 吕祖芹 658,855 658,855 60.00% 395,313

30 周雷 453,900 453,900 60.00% 272,340

合计 655,838,556 655,861,806 - 517,371,130

注：1、本次解除限售比例来源于限售股份持有人相关承诺；

2、认购股份总数为2015年非公开发行认购股份数量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之和；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认购股份总数*本次解除限售比例，该数据取整，不适用四舍五入原则；

4、根据董监高承诺，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故董监高本次

解除限售股数量与本年度可转让股份数量存在差异。 所持公司股份总数=一级市场认购股份+二级市场增持股份。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股）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股）

增加（股） 减少（股）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804,767,831 517,371,130 1,287,396,701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316,799,125 517,371,130 1,834,170,255

三、总股本 3,121,566,956 517,371,130 517,371,130 3,121,566,956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审慎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苏州纪源源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信中利盈佳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嘉豪秉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等30名股东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上市流

通时间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规定；美年健康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股份锁定承诺和其他限售承诺；美年健康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宜的信

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解除股份限售申请书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八年八月十六日


